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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暨全资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签署投资协议书暨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山市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中山翠亨新

区项目投资协议》并在中山市翠亨新区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东鹏饮料集团

中山翠亨新区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4月29日，公司与中山市华南现代中医药城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东

鹏饮料集团中山翠亨新区项目投资协议》，并成立了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东鹏维他

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东鹏”）负责“东鹏饮料集团中山翠亨新区项

目”的建设、生产经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中山东鹏与中山市自然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以下简称“出让合同”），出让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出让人：中山市自然资源局 

2、受让人：中山市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3、出让宗地编号：G25-2024-0069 

4、宗地坐落位置：中山市南朗街道榄边村 

5、出让宗地面积：119,213.62平方米 

6、宗地用途：工业用地 



7、出让年限：50年，自交付土地之日起算 

8、出让价款：人民币151,997,340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日内一次性付清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9、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本

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公司全资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资金系自有或自筹资

金。 

三、合同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取得的上述土地使用权，有利于顺利推进“东鹏饮料中山翠亨新区项目”

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利用项目所在地的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和行业影响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该项目的实施将会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能布局，预计有效缓解公司未来发展

的产能瓶颈压力，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的

长期可持续发展。 

本次公司全资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

现有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公司后续将按合同约定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受有关部门审批

手续、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项目实施进度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在对风险因素充分认识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强风

险管控，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的监督管理，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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